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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法律夜市”点亮
法治时代的“普法灯火”

□郭元鹏

夜鹭的幸运应该成为常态
□王锦南

婚俗改革需要这样的鲜活样本
□孟祥华

观点
1+1

外放视频遭扇耳光

近日，在苏州火车站候车
室，因嫌邻座刷网络小视频的
声音大，一男子竟然数次扇外
放视频者耳光。最终，该男子
因殴打他人被上海铁路警方处
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对
此，你怎么看？

不过即便按时下流行的说
法，拍摄一张证件照需要预约、
到店、造型、拍摄、选片、修片、
取照 7 个步骤，其中涉及成本
的部分也是肉眼可见的。于情
于理，如照相馆没有增加成本
和服务，应该按市场同行业标
准收费。另外，所谓行有行规，
商家为消费者修图，不应为了
追求漂亮而违背真实性原则，
更不能利用人们的爱美心理，

“套路”消费者。
——人民网：《越美价格越

高？拍证件照不能舍本逐末》

其实从事新兴职业，并没
有那么简单。以“猫保姆”为
例，这份看似简单的“带薪撸
猫”工作，一方面要求从业者具
备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毕竟，
尽管不少“毛孩子”可爱又治
愈，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持萌而
骄”的行为，面对上房揭瓦的混
乱现场，铲屎官“血压飙升”总
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猫保
姆”还需要一定的养宠经验，才
能给宠物提供更加科学、更加
精细化的照顾。

——广州日报：《从“带薪
撸猫”看新兴职业》

@止凡 曾有媒体调查过
市民最反感的文明陋习，结果显
示手机声音外放位居前列。这
种行为显然已成社会公害，不仅
不文明，还很容易引发矛盾，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

@舒圣祥 新闻中的乘客
对邻座大打出手肯定不对，因为
个人不能滥用私刑打人；但打人
乘客那种忍无可忍的心情，我们
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真去打
人的当然很少，心里“想要打人”
的却可能很多，新闻后面的网友
留言也印证了这一点。

@书生香 音频外放目前
尚属道德约束层面，但如果经过
管理人员或民警提示、训诫、警
告后，仍然不予改正，继续侵害
公共利益，则应该属于扰乱公共
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19日晚，海门师山广
场人潮涌动，海门法院优
秀干警组成的服务团队变
身“法律摊主”，支起合同
纠纷、劳动纠纷、婚姻家
事、交通事故等4个摊位，
接受咨询。
（9月22日《南通日报》3版）

在网络时代，普法工作
还需不需要“面对面”？有人
觉得，更应该借助网络空间
的“时空无缝隙”开展普法
工作。但对于一些市民而
言，还是有些“千山万水相
隔”“天涯海角之远”的遗
憾。再好的“网上见”，也不
如现实中的“面对面”。而

“法律夜市”就弥补了“天涯
相隔难见面”的遗憾。“法律
夜市”上，参与普法的干警，
能够面对面回答百姓关于
法律法规方面的疑问，更能

体现出“心贴心”的情谊感。
举办“法律夜市”的目

的在于，借助热闹繁荣的
“夜经济”平台，为市民群
众提供巡回审判直播、法
律问题咨询等多项服务，
推动法律服务更近民意、
更有温度、更具“烟火气”。
如今“夜经济”越来越繁荣
了，陪着父母、带着孩子、
挽着爱人，大家在灯光璀
璨的繁华街道上感受着发
展的巨变和盛世的热闹。
而这恰恰是最好的“普法
时间”：心里有解不开的疙
瘩，胸中有释放不了的疑
惑，所有涉及法律的“迷
茫”在“法律夜市”上都能
找到答案。而最值得一说
的是，“法律夜市”的参与
者都是专业人士，寻找到
的“法律答案”也是最准
确、最标准的，对于指导生

活、指导工作都具有很好
的意义。

除了能起到普法释法
的作用之外，“法律夜市”
还能拉近干警与百姓的距
离。干警不再是“高高在
上”的，而就是你的“邻家
大哥”“隔壁小妹”，这种亲
和感是所有现代载体进行
普法释法都不能比拟的。
因此来说，新时代的普法
工作既需要现代感的“网
上见”，也需要传统模式的

“面对面”。延伸了来说，其
实我们需要将“法律夜市”
进一步做大，让法官、警
察、检察官都参与进来，在
与群众“面对面”普法中实
现“心贴心”的美好。

20日下午，市区洪江
路长江路路口附近，一只受
伤倒地的大鸟引得市民注
意。接到报警的崇川公安
分局狼山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往救助。

（9月22日本报8版)

无疑，这只夜鹭是幸运
的。它不但遇到了热心群
众，也遇到了敬业的职能部
门。于是，它的获救就成了
必然。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
友。在现实生活中，不乏爱

护野生动物的热心人，但也
不乏捕、卖、加工、食用野生
动物的人。在一些人眼里，
野生动物是满足口腹之欲的
野味，或是可以换取金钱的
牟利工具。然而，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才是人在地球上
不孤单的重要保证。人们今
天对动物的宽容，折射出人
们对自身生存环境恶化的担
忧。可以说，人类在地球上
已经越来越孤单了。而夜鹭
的幸运，正是人们对这种孤
单的恐慌与觉醒。

但是，这种恐慌与觉醒

并没有成为全人类的群体
意识。人类把枪口对准野
生动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
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我们
为了自身的享受，去破坏大
自然，实际上就是破坏我们
的生存命脉。面对大自然，
我们需要的是敬畏，而不是
征服。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不是人类某个群体或某个
人的自觉行为，而必须形成
全人类的共识。唯其如此，
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处，人
类才不会孤单。

“今天领证太有仪式感
了，简约不简单、温馨又浪
漫！”昨天上午10时，南通
开发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邀请新开街道幸福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婚姻登记特邀
颁证员龚育为当日领证的
6对新人颁发结婚证，拉开
了南通开发区“集体颁证仪
式常态化”的序章。

（9月22日本报5版）

结婚是人生大事，也是
人生喜事。然而，近些年来
愈演愈烈的收取高价彩礼、
铺张浪费、低俗婚闹等陈规
陋习，却让婚俗变了味儿。
它污染了正常的人际关系，
助长了奢靡之风，影响了广
大民众的幸福感。而像南通
开发区“集体颁证仪式常态
化”之类的婚俗改革试水，

却是遏制上述不正之风很
有效的办法。笔者以为，开
发区的做法为婚俗改革提
供了鲜活的样本——

它把“口号”变成了实
际行动。2020 年 5 月，民政
部印发《指导意见》，正式向
婚俗陋习“亮剑”。截至目
前，全国已有 32 个婚俗改
革试验区。尽管没被列入改
革试点，但开发区婚俗改革
的步伐却没止步。除了结婚
宣誓、颁证等环节外，活动
当天还引导新人在“推进移
风易俗、共建婚俗新风”展
板上签名留言，发放移风易
俗倡议书和婚俗宣传礼品，
多形式倡导、传播文明节俭
婚俗新风理念。

它那“文火慢炖”式改
革更契合实际。目前国内
婚俗改革，有些地方以政

府文件的形式，给办酒席、
送彩礼、随份子制定标准。
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触
发民意的反弹，被认为不
切合实际。毕竟，文明新风
的树培要靠循序渐进地教
育和引导，而不是一纸禁
令。而开发区的做法，恰似
煮东西时的“文火慢炖”，
既弘扬了文明婚俗新风，
又因接地气的做法让新人
们欣然接受。

另外，在颁证现场，由
全国最美家庭获得者结合
自身 20 年的婚姻生活感
悟，给新人们分享的婚姻保
鲜“十六字箴言”，也让人印
象深刻。可以说，一场活动
让新人们既明白了婚俗改
革的意义，也知晓了通往幸
福婚姻的密码。愿此类婚俗
改革，多些，再多些！

“不退不改”

兴冲冲买了电影票，却因
临时有急事无奈“鸽”了观影
约；或者不小心选错了观影时
间。但单已下、钱已付，追悔莫
及也只能接受影院“不退不改”
的规定。这样的规则合理吗？
21日，江苏省消保委援引法院
公布的一则关于“网购电影票
退改签”的典型案例，并呼吁：
电影票不退不改“潜规则”，该
改改了。

（9月22日澎湃新闻）

需有更多治理实招
□叶金福

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者要想
“退票”或“改签”，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因为，影院经营者给消费
者“退票”或“改签”设置了重重阻
碍。

笔者以为，要遏制电影票
“不退不改”的霸王行径，还需有
更多“治理实招”。一方面，监管要

“出招”。文化部门作为监管职能
部门，应督促影院经营者切实履
行电影票“退改签”的相关规定，
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
拒不落实“退改签”规定的影院，
不妨通过“开罚单”“停业整顿”，
甚至是“从业禁止”等处罚方式，
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另一方面，
消费者要“出招”。消费者一旦遭
遇电影票“不退不改”，既要学会
说“不”，又要积极大胆地向有关
部门投诉举报，甚至通过法律途
径寻求帮助，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

它违背了通行规则
□木须虫

电影城单方设置退改签格
式合同条款，关闭退票与改签
程序，观众被迫同意其“购票后
不能再退票与改签”的条款后，
方能继续在售票网站上购买电
影票，其行为构成利用格式条
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而
限制、排除了观众在合理时间
内退票或者改签的合法权益，
加重消费者责任、减轻经营者
责任，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可
见，电影票“不退不改”于法无
据，在法律上属于无效条款，在
做法上属于单方霸王条款。

同时，除此之外，电影票“不
退不改”也违背了普适的商业规
则。但凡“票”或者“卡”，本身不是
商品，是获得未来服务或者商品
的凭证，服务与商品才是最终交
易的标的，未获之前并不会对可
能提供服务的商品带来大的影
响。因此，从保证交易公平的角度
出发，对于购票的消费基本都允
许“退、改”，如飞机票、火车票等。
毕竟，“退改签”是通行的规则，
在许多服务领域普遍适用。


